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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論

到
了
八
十
年
代
的
後
半
期
，
很
明
顯
地
韓
國

國
民
對
福
利
的
要
求
愈
來
愈
強
烈
了
，
無
論
政
府

當
局
或
是
學
者
都
意
識
到
人
民
對
一
福
利
的
要
求
，

而
致
力
於
政
策
上
或
理
論
上
的
努
力
，
其
中
他
們

最
關
心
的
是
老
人
的
問
題
、
老
人
的
一
福
利
需
要
、

以
及
各
種
老
人
問
題
的
解
決
方
案
。
雖
然
目
前
韓

國
社
會
上
尚
未
廣
泛
的
討
論
老
人
問
題
，
但
是
可

以
預
知
的
這
個
問
題
馬
上
會
成
為
韓
國
社
會
的
一

大
爭
論
焦
點
，
根
攘
統
計
資
料
、
問
卷
調
查
顯
示

，
老
人
的
急
增
，
小
家
庭
制
的
日
漸
普
遍
，
年
輕

人
對
老
人
奉
養
意
識
的
衰
退
等
這
些
現
象
無
疑
地

已
成
為
社
會
上
普
遍
的
現
象
，
綜
合
以
上
的
各
種

現
象
，
在
不
久
的
將
來
，
老
人
問
題
必
會
成
為
社

會
一
個
嚴
重
的
問
題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對
於
上
述
的
老
人
問
題
，
政
府

現
有
所
採
行
的
原
則
是
對
於
老
人
問
題
家
庭
負
有

一
次
的
責
任
，
對
於
那
些
家
庭
無
法
保
護
的
部
份

需
要
保
護
的
老
人
，
才
由
國
家
負
責
，
亦
即
以
「

先
家
庭
保
護
，
後
社
會
保
護
」
的
原
則
為
基
礎
，

但
學
者
一
致
認
為
以
這
樣
的
方
法
是
無
法
解
決
叢

生
的
老
人
問
題
的
，
所
以
改
變
根
本
的
想
法
及
樹

立
新
的
政
策
是
主
要
的
，
而
政
府
當
局
對
此
一
問

題
也
已
達
成
了
相
當
程
度
的
共
識
，
在
這
樣
的
蜻

況
下
，
政
府
最
近
也
正
式
的
提
出
了
各
種
解
決
老

人
福
利
要
求
的
方
案
，
而
老
人
相
關
團
體
及
學
者

也
熱
烈
的
討
論
並
提
出
各
種
解
決
方
案
。
不
過
，

目
前
對
於
各
方
所
提
出
的
各
種
政
策
是
否
真
的
能

適
合
韓
國
社
會
經
濟
狀
況
以
及
是
否
真
的
能
解
決

老
人
問
題
尚
有
提
慮
，
因
此
，
從
此
研
究
來
察
君

韓
國
老
人
福
利
政
策
的
現
況
及
問
題
所
在
並
討
論

為
解
決
前
述
問
題
所
提
出
的
各
種
方
案
，
其
目
的

是
要
當
作
樹
立
韓
國
老
人
福
利
政
策
模
式
的
基
本

資
料
。由

蛇
，
為
了
分
析
韓
國
老
人
福
利
政
策
的
現

狀
、
問
題
所
在
及
其
解
決
方
案
的
研
究
來
君
，
老

人
福
利
政
策
可
包
含
社
會
保
險
、
公
家
補
助
及
各

種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在
內
的
社
會
保
障
、
家
庭
奉
養

政
策
以
及
老
人
福
利
傳
達
體
系
等
三
部
份
，
現
在

老
人
一
福
利
政
策
的
重
心
是
現
況
及
問
題
的
探
討
，

接
下
來
，
就
由
對
政
府
方
案
的
分
析
來
探
討
政
府

的
長
短
期
改
善
方
案
及
由
學
者
所
提
出
的
新
的
政

策
及
政
策
改
善
方
案
。

社
會
保
險
分
野

1

年
金
制
度

年
金
制
度
是
以
老
後
所
得
保
障
政
策
為
核
心

的
制
度
，
它
的
主
要
目
的
在
保
障
老
後
的
所
得
，

現
在
韓
國
的
年
金
制
度
可
分
為
公
務
員
年
金
、
軍

人
年
金
、
市
立
學
校
教
職
員
年
金
、
國
民
年
金
等

四
種
。
表
一
顯
示
現
在
各
種
年
金
制
度
的
適
用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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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金制度的運用人口現況 (1988)

(單位:%.名)

年金供求人口

18 ,084 

32 ,369 

79 

135 ,000 

4 ，吐30 ， 039

141 ,311 

767 ,123 

運用人口

金

私立學校校職員年金

類

金

公務人員年金

軍

〈表一〉

種

年

年

金

人

民

年

圓

口
分
別
是
國
民
年
金
約
四
百
四
十
萬
名
，
公
務
員

年
金
約
七
十
六
萬
名
，
軍
人
年
金
約
十
三
萬
名
，

市
立
學
校
教
職
員
年
金
十
四
萬
名
，
共
五
百
四
十

七
萬
人
。
另
外
，
自
表
二
則
可
君
出
，
對
經
濟
活

動
而
言
，
年
金
制
度
對
象
所
占
的
比
率
，
以
及
全

體
老
人
中
接
受
年
金
供
給
的
比
率
。
由
表
二
可
知

，
全
國
人
口
中
，
領
有
年
金
者
不
過
占
三
五
﹒
五

佑
，
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老
年
人
口
中
領
有
年
金

者
的
比
率
不
過
二
七
佑
。
但
是
公
務
員
的
退
職
年

年金供求人的比率 (1988)

17 ,346 ,000 

1 ,905 ,000 

41 ,975 ,000 

31. 5% 

2.7% 

5 ,473 ,473 

51 ,232 

經濟活動人口的

口。

老人人口的

年金加入人(1\)

年金供求人。至)

A/D 

B/E 

〈表二〉

人總

齡
約
五
十
五
歲
左
右
，
軍
人
的
退
伍
年
齡
大
約
四

十
七
歲
，
以
致
在
年
金
支
領
者
中
五
O
M
m以
上
未

滿
六
十
五
歲
，
所
以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老
人
年
金

支
領
率
不
超
過
一
﹒
三
佑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由
於
上

述
的
四
個
年
金
制
度
的
實
施
時
間
分
別
是
公
務
員

年
金
是
一
九
六
0
年
，
軍
人
年
金
是
一
九
六
三
年

，
而
市
立
學
校
教
職
員
年
金
是
一
九
七
三
年
，
而
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則
是
一
九
八
八
年
，
所
以
實
際
上

達
到
年
金
支
領
年
齡
的
人
數
並
不
多
，
再
加
上
為

了
人
數
最
多
的
勞
動
人
口
及
自
營
自
行
實
施
的
國

民
年
金
制
度
，
現
在
只
有
所
僱
的
勞
動
人
員
適
用

自
一
九
八
八
年
才
開
始
實
施
，
而
隨
著
此
一
制
度

的
實
施
，
在
年
金
制
度
正
式
完
成
的
二
O
-
0
年

備考:老人人口是65載以上的人口

以
後
，
也
大
約
是
有
七
O
M
的
老
後
所
得
保
障
問

題
仍
然
黨
法
獲
得
解
決
，
為
了
要
解
決
這
樣
的
問

題
，
政
府
當
局
也
正
加
緊
要
在
最
快
的
時
間
內
將

年
金
制
度
擴
大
至
舍
地
區
住
民
、
自
營
的
全
國
人

民
，
並
檢
討
對
老
人
加
以
選
擇
的
老
年
津
貼
制
度

不
久
前
才
發
表
的
政
府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擴
大

方
案
中
，
將
年
金
的
對
象
分
為
三
大
類
，
到
二
O

O
二
年
分
為
四
個
階
段
訂
定
了
將
年
金
擴
大
至
全

體
國
民
的
計
畫
，
但
依
照
此
一
計
畫
，
既
使
國
民

年
金
對
全
體
國
民
擴
大
實
施
，
支
領
年
金
者
領
到

年
金
至
少
也
要
過
大
約
二
十i
三
十
年
的
時
間
，

也
就
是
要
到
二
O
二
0
年
。
因
此
，
現
在
的
老
人

根
本
無
法
受
惠
。
上
述
的
問
題
在
此
時
也
被
老
人

團
體
及
學
者
提
起
，
為
了
現
在
的
老
年
人
所
採
行

的
過
渡
性
措
施
如
無
募
款
年
金
制
度
等
各
種
所
得

保
障
制
度
，
其
施
行
的
必
要
性
亦
漸
受
重
棍
，
順

應
這
樣
之
要
求
，
政
府
在
此
時
也
將
老
人
一
福
祉
法

作
了
一
番
修
改
，
並
且
開
始
著
手
改
善
非
年
金
型

態
而
是
採
選
擇
主
義
的
低
所
得
老
人
津
貼
制
度
，

依
照
修
改
過
的
法
律
，
國
家
及
地
方
自
治
團
體
將

對
一
定
所
得
以
下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老
人
提
供

老
年
津
貼
，
根
按
老
年
津
貼
依
法
律
的
規
定
，
老

年
津
貼
的
費
用
由
國
家
或
地
方
自
治
團
體
負
擔
，

每
月
的
發
放
額
三
萬
i

五
萬
元
之
間
。
由
於
現
在

攘
估
計
一
百
九
十
萬
零
五
千
名
的
老
人
中
，
生
活 一 189 一月六年{十八閏氏莘中



政府的年金制度擴大計割

1992- , ""'.m ,1997-2 階段 (1996'-) 3 階段 (200i' -) 

〈表主〉

1990-
1 階段 (1991-) 4 階段 (2002以後)

一切被保險人同左同左5人以上
事業附加人:
當然加入

1 號被保險人

入
-

4
n
μ
一

然

一
左

當

一
同

-J 
一
如
川
1
i

一
的
是
)

一
下
不
人

入
一
以
(
除
入

加
一
ω
主
保
加

然
一
~
戶
被
然

當

-
m
業
號
當

一
戶
拔

一
'
的
3

一
下
1
)

入
一

以
是
人
入

加
的
不
隊
加

然
~
(
保
然

當
凹
主
被
當

18-60敢以下的
全國民(除31號
被保險人以外)
隨意加入

2 號被保險人

當然加入

3 號被保險人 不是 1 號被加險
的就業人(自營
業主)
當然加入

5 人以下被保險
就業人(不是 1
號被保險人)
當然加入

一定的收入以上
的就業人(不是
1 號被保險人)
隨意加入

保
護
老
人
約
有
十
二
萬
三
千
名
，
自
活
保
護
老
人

約
十
四
萬
名
，
共
有
二
十
六
萬
三
千
名
(
佔
老
人

人
口
的
一
三
﹒
七
%
)
所
以
估
計
如
果
每
人
每
月

可
領
老
年
津
貼
四
萬
的
話
，
大
約
需
要
一
千
二
百

六
十
二
億
元
，
如
果
付
老
人
人
口
的
三
O
弱
，
也

就
是
五
十
七
萬
一
千
名
的
老
人
支
付
四
萬
的
話
，

大
約
需
要
二
千
七
百
四
十
億
元
，
如
果
只
對
全
部

老
人
人
口
的
三
O
M均
發
放
老
年
津
貼
，
低
所
得
層

的
老
人
是
可
以
得
到
某
一
程
度
的
幫
助
，
但
由
於

這
樣
的
老
年
津
貼
制
事
實
上
並
未
包
括
大
部
份
的

老
人
，
且
在
選
定
可
獲
供
給
老
年
津
貼
的
低
所
得

層
時
，
其
選
定
方
法
的
客
觀
性
亦
被
提
出
，
因
此

可
以
預
期
此
方
案
在
施
行
上
還
會
有
困
難
。
另
外

，
可
預
知
受
惠
於
老
人
津
貼
及
現
行
的
公
共
補
助

制
度
的
老
人
的
行
政
處
理
亦
是
問
題
叢
生
。
總
之

，
這
個
問
題
應
該
與
全
面
社
會
福
利
傳
達
體
系
的

財
政
經
費
及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體
系
計
算
合
作
解
決

的
。

Z

醫
療
保
險

另
一
個
和
老
人
老
後
所
得
保
障
一
樣
重
要
的

問
題
就
是
老
人
的
醫
療
保
障
問
題
，
特
別
是
由
於

老
人
的
病
率
高
且
以
慢
性
病
患
者
居
多
，
所
以
所

得
保
障
達
到
某
個
程
度
的
同
時
醫
療
保
障
並
未
同

時
完
成
的
話
，
那
老
年
人
的
生
活
保
障
將
會
出
現

問
題
，
一
九
七
七
年
開
始
施
行
的
醫
療
保
險
制
度

，
一
九
八
八
年
實
施
的
都
市
地
區
醫
療
保
險
，
皆

使
得
國
民
得
以
享
受
醫
療
保
險
的
福
利
，
但
不
顧

這
樣
良
性
的
成
長
，
而
一
味
選
擇
組
合
方
式
的
醫

療
保
險
制
度
在
老
人
醫
療
保
險
方
面
就
產
生
了
許

多
的
問
題
。
六
十
五
歲
的
老
人
人
口
中
，
現
在
接

受
有
醫
療
保
險
的
比
率
分
別
是
公
教
醫
保
佔
一
五

﹒
八
，
公
司
醫
保
佔
二
六
.
二
佑
，
佔
六
五
歲
以

上
的
老
人
人
口
中
的
四
二
拓
，
如
果
連
地
區
保
險

的
比
率
一
起
合
計
的
話
，
大
概
可
達
八
五
弱
，
但

若
表
五
。
一
九
八
九
年
七
月
起
實
施
的
醫
療
保
險

，
其
醫
療
保
險
人
口
中
除
了
一
四
﹒
五M加
以
外
，

其
他
鑽
乎
全
部
的
老
人
人
口
都
參
加
了
醫
療
保
險

，
但
在
老
人
醫
療
保
障
方
面
，
現
行
的
醫
療
保
險

存
有
二
大
問
題
，
第
一
•. 

依
一
個
一
個
不
同
地
區

分
散
組
合
的
現
行
制
度
，
從
公
司
機
關
中
退
休
的

老
人
們
都
被
編
入
了
地
區
醫
療
保
險
組
合
中
，
老

了
不
能
時
常
利
用
醫
療
機
構
，
因
此
地
區
醫
療
保

險
財
政
不
安
定
，
為
了
要
保
險
財
政
的
穩
定
，
只

有
提
高
保
險
費
。
否
則
，
老
人
醫
院
的
建
立
，
使

用
都
會
受
到
限
制
，
這
可
由
日
本
的
經
驗
發
現
，

再
者
，
組
合
問
並
未
完
全
完
成
財
政
轉
移
，
所
以

老
年
人
在
利
用
現
有
的
醫
療
機
構
上
可
能
會
有
相

當
的
限
制
。
為
了
防
丘
老
人
醫
療
費
用
的
過
高
，

於
是
提
出
了
二
種
方
案
，
第
一
個
是
建
立
的
公
司

機
關
為
中
心
的
醫
療
保
險
基
金
，
對
老
人
醫
療
費

用
需
要
較
多
的
地
方
，
選
擇
性
的
給
于
財
政
上
的

補
助
。
但
此
一
方
案
對
於
由
現
制
度
所
衍
生
出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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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的津貼供求比率及預想財源〈表囚〉

年間財正(億元)苦的津貼(萬元)老人人口 (4 名)

9,14-1 4 1,905 全體老人人口

2,740 

1,262 

4 

4 

!i71 

263 

老人人 n 的30%

生活保護老人人口

的
老
人
醫
療
資
源
應
用
受
限
的
問
題
並
無
法
徹
底

解
決
。
另
外
一
個
方
案
是
在
對
象
的
管
理
及
財
政

方
面
，
將
原
木
分
妝
的
醫
保
組
合
完
全
合
併
成
一

個
機
構
，
在
全
闋
的
水
準
下
，
平
衡
年
輕
人
及
老

年
人
的
所
得
，
以
解
決
醫
保
組
合
的
財
政
問
題
，

並
且
在
部
份
階
層
地
區
老
人
醫
療
費
負
擔
過
重
及

衍
生
的
老
人
醫
療
資
源
使
用
受
限
的
一
些
問
題
得

以
隨
之
解
決
，
在
老
人
的
醫
療
保
障
方
面
，
後
者

才
是
能
治
本
的
方
案
。

第
二
，
利
用
醫
療
機
構
時
，
本
人
負
擔
金
額

太
高
，
而
使
得
老
人
醫
療
資
頓
的
利
用
受
到
了
限

制
，
而
這
件
事
特
別
是
對
低
所
得
層
的
老
人
造
成

了
很
大
的
負
擔
，
按
規
定
現
在
本
人
負
擔
的
部
份

金
額
是
診
療
費
的
三
七
佑
，
若
將
不
包
含
在
內
的

如
特
診
費
、
伙
食
費
等
費
用
合
併
計
算
的
話
，
住

院
病
人
的
負
擔
分
別
的
綜
合
醫
院
五
二
﹒
五
五
拓

、
醫
院
六
七
﹒
五
佑
，
小
醫
院
是
七
一
→
了
七
佑
，

除
了
包
括
的
項
目
太
少
外
，
另
外
診
療
的
費
用
也

太
高
了
，
於
是
造
成
了
本
人
負
擔
的
金
額
過
高
。

因
此
，
應
該
去
思
考
有
沒
有
可
以
依
所
得
不
同
而

使
本
人
負
擔
之
金
額
亦
有
所
不
同
。
另
外
，
醫
療

保
險
的
提
供
偏
重
於
提
供
療
養
，
以
致
對
老
人
很

重
要
的
健
康
核
查
等
項
目
反
而
未
能
提
供
。
現
在

，
在
預
防
項
目
上
，
公
教
醫
保
是
每
二
年
實
施
一

次
，
而
勞
工
，
地
區
醫
保
則
尚
未
完
全
實
施
，
這

應
該
從
資
源
的
平
衡
性
著
手
解
決
(
可
以
檢
討
現

行
的
老
人
福
祉
法
，
將
對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老
人

實
施
的
老
人
健
康
檢
查
納
入
醫
療
保
險
體
系
之
中

) 

公
共
扶
助
的
分
野

韓國醫療保險制度的現況〈表3ï>

老人人口比率對象人口層階象對醫療保險種類

301 ,806(15. 6~五〉437萬名公務人員，老師，私立

學校校職員，軍人等

公務人員及私立學校校

職員醫療保險制度

499 ,410(26.2%) 1 ， 515萬名事業所雇冊 5 人以上的

勞動者

工作關位醫療保險

(43.5%) 748萬名

1 ， 700萬名

農魚村地區居民

娥市地區居民

地區醫療保險

俯考:地區醫療保險的老人人口比率是推定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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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保護制度的現況〈表λ 〉

種類 對象者 選定基準人員

J史施，住宅保護者，關

家有功者等

648千名月收入44千元以下
財產320萬元以下

1是1 

1 ， 917千名月收入44千元以下
財j7f.320萬元以下

自治保誰對象者f是2 

1 ， 725千名月收入54千元以下
財產540萬元以下

1 話， 2 穩以外的低收

入者

醫療扶助

推
薦
。
其
所
得
，
財
產
調
查
的
缺
乏
客
觀
性
長
久

以
來
一
直
受
到
指
責
，
依
照
研
究
調
查
，
漢
城
市

生
活
保
護
者
的
選
定
過
程
，
由
統
班
長
推
薦
的
佔

五
六
﹒
六
佑
，
洞
職
員
調
查
的
佔
二
五
﹒
七
佑
，

本
人
申
請
的
佔
-
0
.
二
佑
，
由
此
君
來
，
公
共

補
助
對
象
的
選
定
過
程
是
缺
乏
科
學
性
的
。
為
了

要
改
善
此
一
弊
端
，
生
活
保
護
者
的
過
程
，
必
領

要
有
專
家
參
與
，
由
政
府
在
低
所
得
層
分
布
較
密

地
區
的
第
一
線
行
政
機
關
中
安
插
示
範
性
質
的
社

會
福
祉
專
門
要
員
。
但
由
專
門
要
員
人
數
不
夠
，

以
致
辦
法
徹
底
地
執
行
職
務
，
所
以
一
般
人
認
為

專
門
要
員
要
發
揮
一
定
程
度
的
效
果
尚
需
要
一
段

時
間
。第

二
，
應
該
要
再
調
整
生
活
保
護
對
象
的
選

定
標
準
'
現
行
的
標
準
是
考
量
家
庭
狀
況
，
有
無

扶
養
義
務
人
、
扶
養
能
力
、
財
產
、
所
得
等
因
素

，
即
使
有
了
扶
養
人
，
也
要
考
慮
扶
養
的
質
、
對

象
的
年
齡
、
健
康
狀
況
等
因
素
，
特
別
是
年
齡
的

因
素
是
很
重
要
的
，
因
為
年
輕
的
生
活
保
護
者
擁

有
較
高
的
勞
動
力
，
而
老
年
人
就
只
能
依
靠
政
府

的
公
共
津
貼
補
助
了
。
所
以
相
對
地
，
老
人
的
貧

困
可
能
性
就
更
高
了
。
因
此
，
年
齡
應
該
被
視
為

一
個
極
重
要
的
因
素
。

第
三
了
保
護
的
水
準
該
提
高
，
目
前
生
活
保

護
費
用
的
決
定
只
是
單
方
面
由
專
家
去
決
定
，
並

沒
有
實
際
的
參
考
貧
窮
人
家
的
要
求
。
而
且
，
生

活
保
護
的
對
象
者
中
有
六

O

﹒
九
弱
的
人
沒
有
自

已
的
房
子
而
是
在
外
租
屋
。
因
此
，
在
生
活
費
外

，
每
個
月
大
概
還
讀
支
付
三
萬
i

六
萬
的
租
金
，

而
以
現
在
的
供
給
水
準
'
僅
能
勉
強
維
持
生
計
，

所
以
供
給
水
準
有
其
擴
大
的
必
要
。

第
四
，
貧
困
的
老
人
基
本
上
並
不
具
有
足
以

成
為
自
活
保
護
對
象
的
勞
動
力
。
因
此
，
將
他
們

定
為
自
活
保
護
對
象
是
不
恰
當
的
，
現
在
被
政
府

定
為
自
活
保
護
對
象
的
老
人
共
有
十
四
萬
零
二
百

四
十
三
名
，
其
中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佔
七
﹒
一
-
M
m

醫療保護的供求內容〈表丸〉

臨住病若類種

全額由國家負擔全額由國家負擔種1 

市:本人40~右，國家60%城大全額由國家負擔種2 

中、小城市:本人20% '國家的%

市:本人50% '國家50%拔大-~. 本人負擔醫療抉助

中、小城市:本人的%.國家60%

J的八十五第于1)牟展發區社一 192 一



負
責
老
人
的
所
得
保
障
的
制
度
主
要
是
指
年

金
制
度
，
而
公
共
補
助
制
度
則
是
以
不
能
支
領
年

金
的
低
既
得
整
為
對
象
。
年
金
的
資
金
籌
措
是
由

個
人
負
擔
一
半
，
國
家
負
擔
另
一
半
，
韓
國
的
現

行
的
公
共
補
助
制
度
可
分
為
包
含
住
宅
保
護
、
施

生活保護對象者中老人人口的比率〈表六〉

(單位:名，均)

B/A 老人人口 (B)對象人口ω額種龍保

38.1 123 ,101 323 ,000 護保宅住

7 .4 5 ,870 79 ,000 護保jjÍ[î 設

7.6 140,243 1 ,844 ,000 護保治自

269 ,214 

資料:保健社會部8 ， 11989生活保護對象者的生活質態J ， 198 。

2 ,246 ,000 共總

設
保
護
、
設
施
保
護
、
自
活
保
護
等
的
生
活
保
盤

，
以
及
醫
療
保
護
二
大
類
。

L

生
活
保
護

生
活
保
護
的
施
行
對
象
可
分
為
住
宅
保
護
、

設
施
保
護
、
自
活
保
護
三
種
，
其
選
定
標
準
在
八

十
九
年
時
是
以
當
時
每
月
所
得
未
滿
四
萬
六
千
元

，
家
庭
財
產
在
三
百
四
十
萬
元
以
下
的
人
為
對
象

，
由
表
六
來
君
，
可
君
出
八
十
九
年
四
月
時
接
受

生
活
保
護
的
人
口
中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老
人
人

口
的
比
例
分
別
是
佔
了
住
宅
保
護
的
三
八
佑
，
施

設
保
護
的
七
四
巧
，
自
活
保
護
的
七
六
佑
，
他
們

在
全
部
的
老
人
人
口
中
大
約
佔
了
一
四
﹒
一
佑
。

但
是
，
如
果
將
自
活
保
護
對
象
除
外
，
只
研
究
住

宅
，
施
設
保
護
的
比
例
的
話
，
則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
的
老
人
就
只
不
過
估
全
部
的
六
﹒
五
佑
。
由
於
生

活
保
護
對
象
以
外
，
仍
有
相
當
多
的
老
人
是
處
於

貧
困
狀
態
的
。
所
以
，
目
前
生
活
保
護
尚
未
達
到

令
人
滿
意
的
保
護
水
車
。
另
外
1
再
由
家
長
的
比

例
來
君
，
則
住
宅
保
護
中
有
五
五
﹒
八
M
m是
六
十

五
歲
以
上
的
老
人
家
長
。
而
自
活
保
護
對
象
中
則

有
一
四
﹒
二
侈
的
人
口
是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老
人

家
長
。現

在
，
來
君
若
以
生
活
保
護
者
為
對
象
的
生

計
保
護
水
準
'
由
表
七
可
君
出
，
在
八
十
八
年
時

住
宅
保
護
支
付
了
二
萬
九
千
九
百
元
，
而
施
設
保

護
則
支
付
了
四
萬
四
千
元
的
生
計
保
護
費
，
這
樣

(單位:元)

生計保護的71<準〈表七〉

29.900 

44 ,000 

資料:保健社會部， r保健社會J ， 1988 。

1988年1987年

27 ,300 

40.300 

的
保
護
水
準
其
絕
對
額
太
低
了
，
因
此
應
該
提
其

水
準
並
擴
大
其
種
類
。

雖
然
這
樣
的
生
活
保
護
事
業
可
以
提
供
所
符

需
老
人
某
種
程
度
的
幫
助
，
但
仍
應
進
一
步
的
去

改
善
其
中
的
問
題
，
以
下
便
是
對
這
些
問
題
具
體

性
的
探
討
。

第
一
，
應
該
要
改
善
生
活
保
護
對
象
的
選
定

方
法
，
由
於
保
健
部
門
訂
有
一
定
的
標
準
，
生
活

保
護
對
象
的
選
定
是
由
洞
職
員
、
洞
長
及
統
長
來

類

韋拉= 
護

種

保

保

龍

宅

施

住

設

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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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這
些
老
人
雖
然
家
中
有
年
輕
的
子
女
。
但
他
們

的
子
女
可
能
連
自
己
的
生
活
也
難
解
決
，
更
遑
論

扶
養
能
力
了
，
所
以
自
活
保
護
的
對
象
比
起
其
他

淵
明
的
保
護
對
象
的
年
輕
人
所
享
受
的
福
利
反
而
較

差
。
所
以
應
該
要
訂
定
一
些
方
法
，
從
自
活
保
護

的
對
象
中
分
出
家
庭
狀
況
較
健
全
的
老
人
，
使
他

們
成
為
其
他
生
活
保
護
的
對
象
。

Z

醫
療
保
護

醫
療
保
護
的
對
象
可
分
為
三
類
，
分
別
是
「

一
種
保
護
對
象
」
、
「
二
種
保
護
對
象
」
及
醫
療

捕
助
對
象
，
一
種
保
護
主
要
是
適
用
於
住
宅
保
護

及
設
施
保
護
者
，
二
種
保
護
對
象
是
自
活
保
護
者

，
其
選
定
的
標
車
和
生
活
保
護
標
準
相
同
，
醫
療

補
助
則
是
適
用
於
那
些
具
有
比
自
活
保
護
者
更
高

的
所
得
及
財
產
的
人
，
就
是
八
十
八
年
時
每
人
每

月
五
萬
囚
千
元
，
財
產
五
百
四
十
萬
元
以
下
的
人

適
用
於
這
樣
的
醫
療
保
護
制
度
的
人
口
共
有
四
百

二
十
九
萬
人
，
分
別
是
一
種
保
護
對
象
有
六
十
四

萬
八
千
人
，
二
種
保
護
對
象
有
一
百
九
十
一
萬
七

千
人
，
醫
療
補
助
對
象
一
百
七
十
二
萬
五
千
名
，

在
這
當
老
人
人
口
有
無
佔
有
一
定
的
比
例
並
無
確

實
的
統
計
，
但
因
自
活
保
護
者
皆
有
參
加
醫
療
保

護
，
所
以
可
知
生
活
保
護
人
口
中
老
人
共
有
二
十

六
萬
九
千
二
百
一
十
四
名
，
佔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
人
的
一
四
﹒
一
佑
，
再
加
上
醫
療
補
助
的
人
口
的

話
，
則
粗
略
估
計
約
有
一
二
O
M
m的
老
人
受
惠
於
醫

療
保
護
。

給
予
醫
療
保
護
者
的
供
給
，
在
類
型
上
有
所

謂
的
第
一
種
保
護
對
象
，
不
論
僅
君
病
或
住
院
，

其
花
費
皆
全
額
由
國
家
負
擔
，
而
第
二
種
醫
療
保

護
則
是
不
住
院
的
話
是
全
額
由
國
家
付
擔
，
住
臨

則
有
部
份
本
人
負
擔
金
，
分
別
大
都
市
四

O
M舟
，

中
都
市
二
O
M
m領
由
本
人
負
擔
，
最
後
是
醫
療
補

助
則
是
不
住
院
的
話
，
則
由
本
人
負
擔
三
分
之
二

的
診
療
費
，
住
院
的
話
則
是
大
都
市
領
本
人
負
擔

五
O
M知
的
金
額
，
中
都
市
則
是
四
O
M
m。

上
述
的
醫
療
補
助
制
度
的
問
題
所
在
就
是
對

低
收
入
者
而
言
本
人
負
擔
的
金
額
過
高
，
還
有
一
因

為
醫
療
保
護
和
醫
療
保
險
有
數
量
上
的
差
異
，
醫

療
保
護
對
象
在
醫
院
受
到
差
別
待
遇
。
而
無
法
受

到
較
好
的
服
務
，
而
且
現
在
在
醫
療
保
護
的
患
者

其
本
人
負
擔
金
，
較
醫
療
保
險
患
者
高
的
情
況
下

，
實
施
全
民
的
醫
療
保
險
，
則
由
於
醫
療
保
護
的

本
負
擔
負
金
較
高
，
所
以
醫
療
保
護
對
象
將
會
負

擔
較
高
的
醫
療
費
用
，
對
這
樣
的
問
題
可
以
考
慮

降
低
醫
療
補
助
對
象
的
本
人
負
擔
盒
，
改
由
國
庫

付
擔
，
另
外
對
差
別
待
遇
的
問
題
則
可
考
慮
發
給

醫
療
保
護
對
象
和
醫
療
保
險
對
象
一
樣
的
醫
療
保

險
卡
，
並
且
接
受
相
同
的
診
療
，
其
醫
療
保
護
的

對
象
的
診
療
費
則
由
國
家
在
每
一
年
年
底
時
，
統

一
支
付
給
醫
療
機
關
。

社
會
福
祉
服
務
的
分
野

現
在
，
韓
國
實
施
的
老
人
福
祉
服
務
大
致
可

分
為
老
人
福
利
設
施
、
老
人
健
康
增
進
事
業
、
敬

老
優
待
服
務
、
所
得
補
充
事
業
、
教
育
及
休
閒
事

業
及
專
家
老
人
服
務
等
六
大
項
。
接
下
來
就
來
討

論
各
個
制
度
的
現
況
、
問
題
及
其
改
善
方
案
。

L

老
人
福
祉
詰
施
事
業

老
人
福
祉
設
施
事
業
依
照
老
人
一
福
祉
法
，
可

以
區
分
為
養
老
設
施
、
老
人
療
養
設
施
、
自
費
養

老
設
施
、
老
人
福
祉
會
館
等
四
種
，
在
八
十
八
年

底
時
，
老
人
福
祉
設
施
計
有
六
十
七
個
養
老
設
施

，
十
二
個
老
人
醫
療
設
施
，
一
一
個
養
老
設
施
，
一

百
零
一
個
老
人
會
館
，
而
利
用
這
些
設
施
的
老
人

依
照
表
十
大
約
達
到
一
萬
四
千
名
，
但
是
使
用
老

人
會
館
以
外
的
老
人
設
施
的
老
人
卸
只
有
六
千
名

，
在
十
萬
名
生
活
保
護
老
人
中
，
僅
有
六
佑
的
老

人
接
受
到
了
設
施
保
護
福
利
，
因
此
這
些
施
設
的

數
量
是
不
夠
的
，
而
且
設
施
多
半
是
老
舊
不
堪
，

幾
乎
沒
有
老
人
便
利
設
施
可
昔
日
(
養
老
設
施
中
三

O
M
m是
五
十
年
以
前
建
的
)
，
雖
然
，
保
建
部
在

八
十
七
年
為
了
要
改
建
其
中
的
二
十
二
個
，
曾
經

撥
款
四
四
、
二
0
0
萬
元
支
援
，
在
八
十
八
年
時

也
曾
為
了
改
建
其
中
的
十
八
個
，
也
會
接
出
六
三

、
四
0
0
萬
元
的
經
費
，
但
其
使
設
施
現
代
化
的

決
心
仍
嫌
不
足
。
另
外
，
在
老
人
設
施
方
面
的
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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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除
了
單
純
的
需
要
的
問
題
外
，
尚
未
列
入
問
題

也
就
是
無
法
提
供
全
面
的
專
業
服
務
，
也
就
是
雖

然
在
→
0
0
人
以
上
的
設
施
中
，
配
有
生
活
指
導

員
，
但
由
於
薪
資
過
低
。
所
致
士
氣
低
落
，
所
以

實
際
上
並
沒
有
提
供
類
似
商
談
等
的
服
務
活
動
。

最
近
才
開
始
建
造
的
自
費
養
老
設
施
現
在
正

在
京
歡
道
的
水
源
及
慶
尚
南
道
的
梁
山
等
二
個
地

方
試
辦
，
目
前
可
供
使
用
的
人
員
只
有
四
十
名
。

身
為
這
個
設
施
營
運
主
體
的
社
會
福
祉
法
人
必
讀

要
全
額
負
設
置
費
用
及
營
遷
費
用
。
而
且
，
道
知

事
只
指
導
其
營
連
管
理
，
由
表
十
一
來
君
，
按
照

規
定
自
費
養
老
費
用
一
個
人
不
會
超
過
二
萬
四
千

元
，
二
人
則
不
超
過
二
萬
元
，
集
體
用
則
不
超
過

一
萬
八
千
元
，
由
於
此
設
施
使
老
人
的
要
求
更
多

樣
化
，
於
是
中
產
階
級
的
老
後
保
護
問
題
亦
隨
之

受
到
重
視
，
但
依
照
老
人
福
祉
法
，
屬
試
辦
性
質

的
比
一
事
業
會
有
所
限
制
，
不
過
，
另
一
方
面
亦

有
人
認
為
政
府
的
干
涉
應
減
至
最
小
，
名
稱
也
應

換
像
「
老
人
之
影
」
這
樣
富
肯
定
意
味
的
名
字
，

並
且
應
配
合
自
由
市
場
的
原
則
，
使
其
有
良
性
的

發
展
。
保
健
部
亦
計
畫
在
這
些
養
老
院
外
，
再
設

立
以
社
會
福
祉
法
人
為
主
體
的
實
惠
老
人
療
養
設

施
及
實
惠
養
老
設
施
。
有
人
提
出
現
在
全
國
的
一

百
個
老
人
福
祉
會
的
機
能
不
夠
分
明
，
供
老
人
作

休
閒
活
動
的
則
不
夠
久
，
因
此
，
為
了
確
立
老
人

福
祉
傳
達
系
統
，
將
在
每
一
個
市
、
郡
、
區
設
立

老人福利設施數與利用人現況 (1988 • 12) 〈表+>

設施數

收容及老

人的利用

資料:保健社會部

自覺養老設施的費用〈表十一〉

考

1 人用

2 人用
集體住宿

一
個
老
人
福
祉
會
館
，
發
展
成
為
可
以
規
劃
地
方

社
區
老
人
福
祉
服
務
的
機
關
。
並
且
使
其
具
有
以

下
的
功
能
:
川
對
於
提
供
服
務
的
計
畫
、
組
織
、

執
行
。
圳
老
人
閒
暇
活
動
的
開
發
。
川
州
為
了
老
人

及
有
關
老
人
的
社
會
教
育
實
施
及
開
發
。
川
州
地
區

182 

14 ,349 

A 
日老人會館

101 

8 ,185 

自費養老設施

2 

40 

老人療養設施

12 

1 ,081 

養老設施

67 

5 ,043 

備

押金是一個月費用的

兩年分以下

一個月費用繳納額(元)

240 ,000 

200 ， 00。

180 ,000 

社
區
各
機
關
和
當
地
住
民
的
聯
繫
活
動
。
州
州
參
與

開
發
適
合
地
區
特
性
的
共
同
幕
金
制
度
。

八
十
九
年
五
月
，
為
了
要
實
地
服
務
漢
鐵
市

-
0
、
七
二
0
名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住
宅
保
護
老

人
中
要
求
保
護
的
舉
動
不
便
的
老
人
，
於
是
在
目
。

悶
兒
宮

2

公
園
及
幸
昌
公
園
工
地
開
設
老
人
綜

合
福
祉
會
館
。
在
綜
合
老
人
福
祉
會
館
里
，
將
有

家
庭
奉
事
員
派
遣
事
業
及
對
可
能
行
動
的
老
人
提

供
透
過
像
休
閒
興
趣
教
室
、
商
談
室
、
物
理
治
療

、
運
動
設
施
等
方
法
來
營
運
的
機
能
恢
復
室
而
且

也
要
開
設
實
惠
餐
廳
及
美
容
院
等
，
此
次
開
設
的

老
人
一
福
祉
會
館
視
其
營
運
狀
況
將
極
有
可
能
成
為

未
來
地
方
老
人
福
祉
設
施
的
典
範
'
並
因
此
而
大

受
注
目
。

在
現
在
的
老
人
福
祉
設
施
以
外
的
，
亦
有
人

主
張
有
必
要
設
置
日
問
保

護
所
，
煜
期
保
護
所
(

托
兒
所
)
，
這
項
設
施
的
機
能
主
要
是
在
白
天
或

極
期
(
普
通
指
一
週
以
內
)
代
替
家
庭
，
給
那
些

正
接
受
家
庭
保
護
的
老
人
提
供
保
護
，
讓
家
人
可

以
去
辦
理
一
些
事
情
或
減
少
家
人
的
負
擔

，
這
個

制
度
可
以
使
老
人
和
社
會
結
合
並
且
免
於
孤
立
，

且
有
因
其
專
門
性
而
提
供
了
再
活
的
機
會
的
一
些

優
點
。Z

老
人
健
康
增
進
專
業

另
一
個
和
老
後
所
得
保
障
同
樣
令
老
人
關
心

的
就
是
健
康
問
題
，
現
在
享
有
醫
療
保
險
和
醫
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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億
六
千
萬
元
，
地
方
負
擔
二
億
七
千
萬
元
，
健
康

檢
查
的
結
果
發
現
了
疾
病
卸
得
不
到
治
療
的
老
人

很
多
，
於
是
有
人
批
評
健
康
檢
查
毫
無
意
義
，
只

不
過
徒
其
形
式
而
已
。
關
於
上
述
問
題
則
該
將
之

納
入
醫
療
保
險
的
項
目
中
。

a

敬
老
優
待

敬
老
優
待
制
度
自
一
九
八0
年
五
月
的
母
親

節
起
，
對
七
十
歲
以
上
的
老
人
實
施
，
項
目
包
括

了
鐵
路
、
澡
堂
等
八
種
營
業
項
目
，
之
後
隨
著
老

人
福
祉
法
的
實
行
，
對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老
人
擴

大
服
務
，
且
再
增
加
五
項
服
務
增
為
十
三
項
(
公

營
六
種
，
民
營
七
種
)
。
至
於
敬
老
優
待
所
包
含

的
項
目
及
各
行
業
的
折
扣
詳
見
表
十
三
。
發
給
的

對
象
則
是
依
攘
申
請
由
皂
、
面
、
洞
事
務
所
發
給
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老
人
，
八
十
八
年
底
至
今
共
發

出
了
一
、
六
九
一
、
六
八
四
張
，
大
概
是
對
象
人

口
的
八
九
%
，
由
於
實
施
這
項
措
施
，
是
政
府
單

方
面
強
迫
這
些
民
營
事
業
給
予
優
待
，
於
是
引
起

了
他
們
的
不
滿
，
而
使
得
他
們
對
適
用
老
人
的
服

務
不
親
切
，
且
有
差
別
待
遇
。
但
政
府
也
修
改
法

律
去
解
決
上
述
的
問
題
，
且
討
論
民
間
業
者
的
意

見
及
改
變
此
項
制
度
，
以
此
來
改
變
上
述
的
不
親

切
的
問
題
。

4

所
得
補
充
事
業

現
行
的
老
人
福
祉
服
務
中
，
和
老
人
所
得
補

充
事
業
有
關
的
有
老
人
能
力
銀
行
表
十
四
，
老
人

保
護
的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老
人
大
約
占
了
一
半
，

但
根
按
老
人
福
祉
法
在
一
九
八
三
年
文
實
施
了
老

人
健
康
核
查
事
業
。
從
表
十
二
可
君
出
在
一
九
八

七
年
大
約
有
二
0
萬
人
接
受
了
健
康
檢
查
，
相
當

於
全
部
老
人
人
口
的
一
一
侈
，
負
責
健
康
檢
查
的

機
關
有
國
、
公
立
醫
院
、
保
健
所
、
以
及
病
院
級

以
上
的
一
般
醫
療
機
闕
，
對
於
偏
遠
地
區
則
利
用

移
動
診
療
所
來
實
施
健
康
檢
查
，
健
康
檢
查
的
項

目
，
在
第
一
次
檢
查
時
，
有
體
能
檢
查
、
血
型
放

在
了
第
二
次
診
療
時
則
實
施
包
括
胸
部
疾
病
等
六

個
項
目
的
健
康
核
查
，
健
康
檢
查
的
結
果
會
通
知

本
人
及
家
人
。
以
幫
助
老
人
疾
病
的
及
早
發
現
、

預
防
、
治
療
。
檢
查
所
需
的
經
費
大
約
是
國
家
八

老人健康檢查現況。87)〈表十二〉

177 ,989 1 次核查

30 ,000 2 次接查

207 ,889 共同總

資料:保健社會部。

敬老優待對象及折扣範圍〈表十三〉

施設間民施設共r,.. 
A 

折扣率

鐵路(到特級〉

地下鐵
古宮

睦圓

圓立博物院

國立公園

共
同
作
業
場
。
這
項
措
施
主
要
是
要
在
提
供
老
人

最
低
限
度
的
所
得
保
障
的
同
時
，
也
便
於
一
讓
老
人

消
磨
時
間
。
在
老
人
會
之
下
的
各
個
支
部
設
置
老

人
能
力
銀
行
，
其
主
要
任
務
是
負
責
處
理
老
人
的

工
作
問
題
。
在
八
十
八
年
時
以
市
、
道
、
廳
政
府

50% 

50% 

50% 

100% 

50% 

50% 

50% 

對象業種

洗悅

理髮

邦區公車

市內公車

寺芳IJ

戲臨

客輪

封扣率

50% 

100% 

100% 

100% 

100% 

100% 

對象業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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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能完銀行現況〈表+四〉

目

1988年

1989年

1990-1992年

老人能1J銀行的就業幹施現況

(單位:名)

〈表+五〉

3年

21 ,724 

310 ,148 

331 ,972 

14個

40個

120個

數度年

總188 

長期就業

超期就業

總共

13 ,272 

64 ,933 

78 ,205 

84-87 

8 ,542 

245 ,215 

253 ,667 

業就

所
在
地
為
中
心
設
立
了
十
四
個
老
人
能
力
銀
行
，

在
八
十
九
年
時
擴
大
至
全
市
大
約
有
三
十
個
，
預

定
到
九
十
二
年
時
擴
大
至
二

-
0個
。
依
表
十
五

可
知
老
人
能
力
銀
行
所
從
事
的
事
情
有
行
政
事
務

室
、
經
費
等
長
期
工
作
的
輯
旋
，
還
有
就
營
事
業

或
幫
手
事
業
等
鎧
期
工
作
的
輯
旋
。
直
至
八
十
七

年
止
，
大
約
有
三
十
三
萬
人
受
惠
於
此
項
措
施
，

保
健
社
會
部
一
個
月
會
一
家
老
人
能
力
銀
行
三
十

萬
元
的
經
費
，
其
金
額
過
低
以
致
對
實
際
業
務
的

推
展
並
沒
有
太
大
的
幫
助
。

老
人
共
同
作
業
這
個
制
度
是
指
設
在
敬
老
圓

或
老
人
福
祉
設
施
裹
，
和
地
方
上
的
商
業
體
結
合

，
讓
老
人
參
與
簡
單
的
生
產
工
作
賺
取
零
用
錢
並

可
消
磨
時
間
的
制
度
。
現
在
共
設
有
五
十
七
個
老

人
共
同
作
業
場
，
保
健
社
會
部
到
八
十
九
年
末
要

再
增
設
五
十
個
，
預
計
要
擴
充
至
一O
七
個
，
一

個
共
同
作
業
場
的
設
置
經
費
約
耍
一
百
萬
元
，
是

由
中
央
及
地
方
各
負
擔
一
半
，
共
同
作
業
場
的
工

老人學校的數目民學生數目。87)〈表十六〉

(單位:名)

共總生女生男學校數目區地

38 ,192 

11 ,385 

1 ,675 

5,201 

8 ,155 

3 ,729 

27 ,306 

1 ,283 

3 ,230 

1 ,472 

392 

10 ,886 

58 

22 

8 

236 

邱

放

)11 

山

漠

筆

大

仁

作
內
容
主
要
有
衣
料
處
理
，
製
成
品
包
裝
，
以
及

製
造
信
封
等
。
但
由
於
薪
水
過
低
(
每
一
天
三
千

元
)
以
致
老
人
的
參
與
度
不
高
，
興
地
方
商
業
體

的
聯
繫
也
不
夠
，
所
以
政
府
有
必
要
更
積
極
的
去

改
善
上
述
的
問
題
。

丘
教
育
及
餘
暇
服
務

老
人
教
育
服
務
是
透
過
老
人
學
校
事
業
來
完

成
，
而
餘
暇
服
務
則
是
透
過
老
人
事
業
來
完
成
，

首
先
先
來
君
老
人
學
校
事
業
。

1 ,383 

3 ,565 

3,363 

3 ,675 

494 

2 ,708 

3 ,191 

1 ,891 

3 ,233 

388 

985 

639 

954 

408 

72 

418 

595 

563 

995 

2 ,580 

1 ,483 

422 

2 ,113 

2 ,724 

2 ,721 

2 ,815 

2 ,628 

24 

52 

46 

35 

41 

39 

7 

47 

52 

原

直接

北

北

,+1 

南

南

北

南

江

京

慶

7、
:x一

全

忠、

濟

忠

鹿

79 ,956 45 ,495 34 ,461 667 共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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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人
學
校
事
業
不
僅
是
提
供
老
人
再
教
育
，

而
且
同
年
齡
的
老
人
們
在
學
校
里
可
以
透
過
娛
樂

、
休
閒
活
動
民
和
同
學
間
的
談
話
解
除
孤
寂
、
無

聊
的
感
覺
。
老
人
學
校
事
業
並
不
是
由
保
健
社
會

部
負
責
，
而
是
根
攘
社
會
教
育
法
由
文
教
部
負
責

。
在
表
十
六
上
詳
列
了
全
國
的
老
人
學
校
的
數
量

及
學
生
人
數
。
參
照
表
十
六
可
知
全
國
共
有
六
六

七
問
老
人
學
校
，
其
學
生
人
數
將
近
八
萬
名
，
其

中
有
一
個
特
點
是
女
生
的
人
數
比
男
生
多
。
依
攘

八
十
三
年
度
的
統
計
顯
示
，
老
人
學
校
的
營
運
主

體
分
別
是
老
人
圓
體
占
了
一
五
一
個
，
社
會
團
體

二
十
六
個
，
公
家
機
關
十
二
個
，
宗
教
團
體
二
十

三
個
及
設
立
者
個
人
占
了
七
十
九
個
。
老
人
學
校

的
講
義
內
容
並
沒
有
正
確
的
調
查
，
以
致
無
法
得

知
正
確
之
情
形
。
至
於
各
學
校
的
講
授
內
容
略
有

不
同
，
面
牧
洞
老
人
學
校
是
講
授
韓
文
、
日
文
、

國
樂
、
戲
劇
等
，
每
週
一
次
，
一
次
上
三
小
時
。

至
於
忠
清
南
道
江
東
老
人
學
校
則
講
授
國
語
、
國

史
、
倫
理
、
保
健
等
科
目
。
亦
是
每
週

一
次
、
一

次
上
三
小
時
。
另
外
也
都
教
和
中
學
相
似
的
一
些

課
程
。
由
表
十
七
可
君
到
國
家
對
老
人
學
校
的
補

助
在
八
十
二
年
大
約
有
一
億
六
千
萬
元
。
上
述
的

老
人
學
其
問
題
所
在
並
不
是
那
些
是
教
育
必
要
條

件
的
預
算
，
專
門
性
及
動
機
誘
發
的
問
題
，
而
是

有
些
經
營
者
利
用
老
人
想
要
學
東
西
的
心
理
來
追

求
自
己
的
利
益
，
而
政
府
內
並
無
任
何
負
責
老
人

老人教育聾的國庫支援中一部明細衰。82)

(單位:千元)

〈表十七〉

數

老
連

49 ,696 

54 ,675 

21 ,870 

講師費

教材費

收容費

校
費

人學
用

老
運

163 ,841 共總

款

16 ,600 

20 ,000 

1,600 

教
育
的
專
門
機
構
，
並
且
老
師
不
具
專
門
性
，
任

用
馬
馬
虎
虎
，
缺
乏
教
育
的
接
讀
性
，
對
於
以
上

的
問
題
有
人
認
為
該
對
那
些
草
率
行
事
的
學
校
重

新
整
頓
，
提
高
國
家
預
算
，
派
社
會
教
專
門
要
員

至
老
人
學
校
以
提
高
教
育
品
質
。
另
外
，
也
有
人

講師費

教材費

收容費

名

學

費

業

人大
用

事

認
為
要
將
現
行
分
為
保
健
社
會
部
及
文
教
部
的
行

政
體
系
一
一
兀
化
，
以
更
有
故
率
的
應
用
當
局
的
資

源
。

負
責
老
人
休
閒
活
動
的
是
老
人
亭
事
業
，
老

人
亭
事
業
可
以
說
是
自
然
產
生
的
。
一
九
八
一
年

改
組
過
的
私
圈
法
人
大
韓
老
人
會
主
張
在
保
護
老

人
權
利
上
扭
演
主
導
性
的
角
色
，
依
國
民
學
校
間
學

區
單
位
的
老
人
會
來
合
併
現
有
的
老
人
亭
，
並
計

畫
改
革
老
人
亭
，
使
其
成
為
老
人
一
瞄
祉
事
業
的
主

要
部
分
，
一
九
六
0
年
代
急
速
成
長
的
老
人
亭
全

國
約
有
三
一
、
三
三
六
個
，
使
用
的
老
人
大
概
佔

六
0
歲
以
老
人
的
四
分
之
一
。
但
有
如
此
多
老
人

在
使
用
的
老
人
亭
並
未
獲
得
政
府
特
別
的
財
政
資

源
，
對
老
人
而
言
也
並
不
具
有
休
閒
設
施
或
可
打

發
時
間
的
意
義
。
保
健
社
會
部
在
全
國
的
市
郡
區

廳
補
設
一
個
模
範
敬
老
廳
，
並
設
置
老
人
共
同
作

業
場
，
在
一
萬
六
千
多
個
敬
老
廳
供
經
過
多
用
的

煤
炭
五
0
0
個
(
最
近
更
義
務
設
置
一
百
房
屋
以

上
的
共
同
住
宅
建
築
時
的
敬
老
廳
)
為
了
要
改
善

以
上
的
老
人
亭
的
問
題
，
就
要
使
政
府
不
僅
支
援

煤
炭
的
經
費
，
還
領
資
助
最
基
本
需
要
的
經
費
。

為
了
老
人
亭
計
畫
的
開
發
必
贊
賞
行
長
期
的
需
求

調
查
，
並
且
訓
練
教
育
老
人
亭
的
職
員
使
之
成
為

專
業
人
員
。
使
老
人
亭
具
有
綜
合
服
務
中
心
的
機

能
。
由
此
君
來
，
也
應
長
期
在
老
人
亭
派
遣
社
會

福
祉
專
門
要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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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在
宅
老
人
服
務

韓
國
的
老
人
世
代
中
有
二
二
﹒
六
形
是
老
人

單
獨
世
代
，
以
這
樣
的
老
人
世
代
中
的
低
所
得
畫

或
身
心
上
有
障
礙
的
老
人
為
對
象
，
透
過
使
用
自

願
奉
事
員
以
及
作
定
期
訪
問
等
對
日
常
生
活
屬
必

要
的
各
種
服
務
，
保
社
部
示
範
性
的
施
行
家
庭
奉

事
員
制
度
，
現
在
二
個
民
間
老
人
福
祉
機
關
對
所

實
施
的
家
庭
奉
事
制
度
大
約
提
供
三
千
二
百
萬
元

的
預
算
(
國
庫
與
地
方
各
半
)
。
家
庭
奉
事
員
的

服
務
有
聊
天
、
商
談

、

唸
書
等
定
期
的
服
務
，
以

及
幫
助
烹
飪
、
梳
洗
、
清
掃
等
家
事
。
另
外
還
有

在
醫
院
或
外
出
時
幫
助
行
動
不
便
的
老
人
。

最
近
也
在
漢
拭
市
中
部
、
南
部
的
老
人
綜
合

福
祉
會
館
一
部
範
性
的
質
施
家
庭
奉
事
員
制
度
，
並

招
幕
自
願
奉
辜
者
，
預
定
對
二
二

0
名
的
漢
放
市

獨
居
老
人
派
遣
自
願
奉
事
員
。

家
族
扶
義
政
笨

家
族
扶
養
政
策
是
指
使
老
人
在
家
中
可
以
受

到
更
好
的
奉
養
的
各
種
誘
引
政
策
，
像
現
行
的
一

些
稅
制
政
策
...... 

等
物
質
上
的
誘
引
政
策
。
首
先

，
和
稅
金
政
策
有
關
的
政
策
有
繼
承
稅
控
制
。
傳

了
三
代
以
上
的
住
宅
或
與
老
人
同
住
一
起
並
扶
養

五
年
以
上
的
人
如
果
繼
承
房
子
的
話
，
就
會
扣
除

相
當
住
宅
價
格
的
九

O
M加
的
稅
，
這
就
是
繼
承
稅

控
除
。
另
外
還
有
所
得
稅
控
除
，
就
是
指
如
果
和

六
0
歲
以
上
的
直
系
血
親
(
女
性
則
是
五
十
五
歲

以
上
)

一
起
生
活
的
話
，
就
可
以
獲
得
四
八
萬
元

的
老
人
人
的
控
除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話
，
就
有

敬
老
優
待
特
別
控
除
，
可
以
扣
除
三
十
六
萬
元
的

所
得
稅
。
並
且
公
務
員
若
有
奉
養
父
母
則
每
人
每

月
可
得
一
萬
五
千
元
的
老
年
父
母
扶
養
津
貼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政
府
在
家
庭
扶
養
政
策
外
，
叉

實
施
了
敬
老
孝
親
高
揚
事
事
以
作
為
父
母
日
及
敬

老
週
間
的
紀
念
活
動
。
在
敬
老
週
間
紀
念
行
事
方

面
有
對
老
人
的
徵
文
活
動
，
老
人
長
期
、
老
人
健

康
大
會
，
慰
勞
公
演
等
，
另
外
在
父
母
日
紀
念
行

事
方
面
則
是
舉
行
幸
行
者
表
揚
。

去
人
福
祉
傳
達
體
采

L

老
人
福
祉
傳
達
體
系
的
現
況

最
近
，
各
方
皆
提
出
有
必
要
確
立
社
會
福
祉

的
專
門
傳
達
體
系
的
主
張
，
以
對
社
會
福
祉
對
象

提
供
更
專
業
的
服
務
。
並
欲
提
高
福
祉
制
度
營
運

的
教
率
。
同
樣
地
，

老
人
福
祉
傳
達
體
系
也
尚
未

明
確
的
制
度
化
，
首
先
由
表
十
八
來
君
君
和
老
人

一
福
祉
有
關
的
中
央
負
責
機
構
，
社
會
保
險
方
面
是

由
年
金
及
醫
療
保
險
分
別
由
保
健
社
會
部
，
國
民

年
金
局
年
金
制
度
科
及
醫
療
保
險
局
保
險
制
度
科

老人福利的中央行政體系〈表十八〉

關嘴擔負類種業事

年金制度說:等國民年金局年金制度Vh. 
以見保會社

保險制度課等醫療保險

生活保護課局會社生計保護助扶的j弋
品主、

醫療保股局醫療保護

家庭福利謀家庭福利局老人福利服務社會福利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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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
責
，
公
家
補
助
則
是
生
活
保
護
由
社
會
局
生
活

保
護
科
負
責
，
醫
療
保
護
由
醫
療
保
險
局
負
責
。

而
社
會
福
祉
服
務
則
由
家
庭
福
祉
局
家
庭
福
祉
局

家
庭
福
祉
科
負
責
。
並
且
由
上
述
的
那
些
中
央
負

責
機
關
來
指
導
，
監
督
各
個
地
方
行
政
單
位
的
相

關
業
務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由
表
十
九
來
君
地
方
行
政
體
系

，
年
金
管
理
業
務
是
由
年
金
管
理
公
園
支
付
的
混

個
辦
事
處
來
負
責
，
醫
療
保
險
則
由
公
司
、
郡
醫

療
保
險
組
合
的
辦
事
處
負
責
。
而
其
下
行
政
單
位

的
社
會
擔
當
職
員
則
負
責
處
理
老
人
一
福
祉
管
理
業

務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市
道
的
社
會
福
祉
服
務
則
由
家

庭
福
祉
局
家
庭
福
祉
課
老
人
福
祉
系
負
責
，
市
道

以
下
的
老
人
福
祉
業
務
則
由
社
會
課
負
責
，
在
皂

、
田
、
洞
則
無
負
責
單
位
，
而
由
社
會
擔
當
職
員

負
責
老
人
福
祉
業
務
。

在
上
述
的
老
人
福
祉
傳
達
體
系
之
外
，
另
有

負
責
老
人
福
祉
管
理
業
務
的
民
間
組
織
，
其
中
最

具
代
表
性
的
就
是
大
韓
老
人
會
。
大
韓
老
人
會
在

各
市
道
皆
設
有
聯
合
會
，
市
、
郡
、
區
則
設
有
支

部
，
在
皂
、
面
、
洞
亦
設
有
分
會
，
是
一
個
全
國

性
的
組
織
，
特
別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，
大
韓
老
人
會

其
中
央
會
和
保
社
部
五
相
配
合
，
而
市
道
聯
合
會

老人福制的地方傳達體菜〈表十九〉

哥哥

公的扶助

家庭福利謀市、道:家庭福利周

老人福利係

市、道以下:社會課

巴、面、洞:社會負擔職員

醫療保護

老人福利服務社會福利服務

亦
和
市
道
支
部
互
相
配
合
執
行
業
務
。

Z

老
人
一
福
祉
傳
達
體
系
的
問
題
點
和
改
善
策

老
人
福
祉
傳
達
體
系
的
問
題
及
改
善
方
案
如

下

機

年金管理公團支部及辦事處

醫療保險組合及辦事處

市、道:社會諜，皂、面、洞:社會

負擔職員

第
一
，
由
於
老
人
福
祉
耍
的
多
樣
化
，
中
央

擔負類

年金制度

醫療保險

生計保護

種

社會保肢

業事:

有
關
單
位
卸
未
配
合
調
整
其
方
案
，
亦
未
設
有
統

合
的
組
織
，
以
致
有
故
率
上
的
問
題
，
舉
例
來
說

，
現
行
老
人
福
祉
中
的
住
宅
支
援
，
稅
制
支
援
，

敬
老
優
待
等
業
務
分
別
由
建
設
部
及
國
稅
廳
管
理

。
缺
乏
協
調
的
單
位
，
所
以
應
在
國
務
總
理
下
設

立
一
個
像
老
人
福
祉
委
員
會
的
協
調
單
位
。

第
二
，
不
論
中
央
或
市
道
的
負
責
老
人
福
祉

業
務
單
位
像
家
庭
福
祉
局
都
還
兼
營
兒
童
、
青
少

年
等
別
的
業
務
，
因
此
有
必
要
設
置
一
個
專
門
的

單
位
。
自
八
八
年
開
市
道
單
位
設
立
老
人
一
瞄
系
採

納
日
漸
增
加
的
老
人
要
求
，
而
有
人
力
不
足
的
問

題
出
現
。
因
此
知
論
中
央
或
市
道
皆
應
將
家
庭
福

祉
局
改
名
為
老
人
福
祉
局
以
專
責
處
理
老
人
福
祉

問
題
。
而
市
道
也
應
設
立
老
人
福
祉
委
員
會
以
專

職
處
理
老
人
福
祉
事
業
的
審
議
及
諮
詢
。

第
二
了
市
、
郡
、
區
有
必
要
設
立
負
責
社
會

福
祉
事
業
及
老
人
福
祉
業
務
的
社
會
福
祉
事
務
所

。
這
樣
的
事
務
將
所
以
市
、
郡
、
區
行
政
機
關
的

角
色
來
執
行
保
社
保
所
管
轄
的
業
務
，
使
其
具
有

社
會
福
祉
傳
達
體
系
的
機
能
。
特
別
是
規
劃
'
執

行
地
方
自
治
體
的
實
施
及
地
區
單
位
的
計
畫
。

第
四
，
以
民
間
的
力
量
，
來
幫
助
政
府
第
一

線
行
政
機
關
，
並
為
了
耍
了
解
採
納
地
方
上
的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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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
特
殊
要
求
，
必
領
要
充
份
運
用
老
人
福
祉
會
館

、
敬
老
園
、
老
人
亭
等
的
地
方
社
區
組
織
，
使
其

成
為
老
人
福
祉
第
一
線
傳
達
體
系
。
並
且
有
必
要

去
探
察
其
組
鱗
特
性
，
使
其
成
為
能
執
行
專
鬥
工

作
的
組
織
。
另
外
，
就
是
必
讀
去
區
分
中
心
敬
老

圍
及
週
邊
敬
老
間
，
中
心
敬
老
團
應
建
立
比
老
人

一
峭
祉
會
館
更
大
的
設
施
，
去
執
行
有
關
老
人
健
康

、
衛
生
、
教
養
、
娛
樂
、
趣
味
、
社
會
站
等
各
種

乘
務
，
以
成
為
地
方
社
區
老
人
福
祉
中
心
。

第
五
，
派
遣
老
人
福
祉
專
門
要
員
至
第
一
線

機
關
，
由
於
老
人
福
祉
的
損
充
以
及
老
人
需
求
的

多
樣
化
，
以
致
必
需
要
去
派
委
老
人
福
祉
專
業
人

員
。
在
有
日
本
稱
為
介
護
福
祉
員
的
老
人
福
祉
服

務
的
專
業
人
貝
被
派
遣
至
第
一
線
機
闕
，
其
歷
史

已
經
很
久
了
。
而
現
在
尚
未
設
有
類
似
的
專
門
福

祉
員
，
雖
已
有
人
開
始
提
及
老
人
福
祉
專
門
人
力

的
必
要
性
，
且
也
有
心
去
設
置
此
種
人
員
，
不
過

，
若
現
在
老
人
人
口
的
增
加
速
度
，
可
以
預
見
未

來
對
老
人
福
祉
專
業
人
才
的
需
求
必
定
會
急
增
的

。
問
此
有
必
要
去
設
立
專
門
訓
練
社
會
福
祉
師
及

專
門
擔
任
君
護
工
作
以
外
的
各
種
保
護
工
作
的
保

護
帥
的
初
級
學
校
，
以
因
應
未
來
的
需
要
。

妥1-
、、、口

看侖

以
上
便
是
對
韓
國
老
人
福
祉
現
況
，
問
題
所

在
以
及
改
善
方
向
的
檢
討
，
並
且
對
未
來
政
策
方

向
的
簡
略
的
觀
察
。
就
像
所
君
到
的
，
現
有
老
人

問
題
的
解
決
自
以
先
家
庭
保
護
，
後
「
社
會
保
障

」
為
原
則
，
所
以
顯
得
困
難
重
重
。
因
此
可
知
，

雖
然
國
家
、
地
區
、
家
人
應
該
全
面
與
會
，
但
也

應
該
更
強
調
身
為
福
祉
政
策
主
體
的
國
家
所
扭
演

的
角
色
，
如
此
方
能
對
老
人
福
祉
事
業
有
所
改
善

。

豆豆

釋

@ 

金
泳
誤
，
「
現
代
社
會
保
障
論
」
'
韓
國
福

祉
政
策
研
究
所
，
一
九
八
九
，
頁
五
六
l

六

四
。

扑
在
侃
，
「
以
長
、
經
期
對
策
為
老
人
收
入

保
障
」
'
韓
國
老
年
學
會
春
季
學
術
大
會
資

料
集
，
一
九
八
九
，
頁
二
O
i
二
二
。

韓
國
人
口
保
健
研
究
院
，
「
國
民
年
金
的
擴

大
方
案
之
研
究
」
'
一
九
八
八
。

文
玉
倫
，
「
醫
療
保
險
財
政
安
定
基
金
的
造

成
及
運
用
之
研
究
」
'
漢
城
大
保
健
研
究
所

@ @ @ 

@ 

，
一
九
八
八
。

金
泳
議
等
著
，
「
全
國
民
醫
療
保
險
制
度
的

統
合
三
兀
化
方
案
」
'
一
九
八
八
。

醫
療
保
險
管
理
公
園
，
內
部
資
料
。

保
健
社
會
部
社
會
局
，
「
，
∞
。
生
活
保
護
者

的
生
活
質
態
」
'
一
九
八
八
。

金
流
誤
，
C
H
M
.立
了
頁
一
六
四
l

一
六
五
。

扑
在
侃
，
C
H
Y立
于
v
頁
一
七
l

二
0
。

金
泳
誤
•. 

「
生
活
保
護
事
業
的
問
題
點
與
改

善
方
案
」
「
社
會
政
策
研
究
」
，
第
八
集
，

韓
國
福
祉
政
策
研
究
所
，
頁
八
三
。

成
圭
鐸
等
，
「
以
社
會
性
服
務
政
策
為
老
人

一
福
祉
」
'
韓
國
老
年
學
會
一
九
八
九
年
春
季

學
術
會
議
資
料
集
，
頁
七
六
l

七
七
。

5
-
p
w頁
七
七
。

金
泳
誤
，
。
可
﹒
巳7

頁
二
C
八
。

扑
在
侃
，
。
可
﹒
巳T
參
考
一
民
二
九l
三
0
。

朴
在
侃
，
林
春
植
，
「
關
於
老
人
學
坡
的
老

人
教
室
之
現
況
與
對
策
研
究
」
'
韓
國
老
人

問
題
研
究
所
，
一
九
八
四
，
頁
五
二
。

成
圭
鐸
等
著
'
。
可
﹒
立
?
頁
七
二l
七
三
。

車
典
奉
，
「
韓
國
老
人
福
祉
行
政
組
織
體
系

」
'
韓
國
老
年
學
會
一
九
八
九
年
春
季
學
術

會
議
資
料
集
，
頁
一
五
五
l

一
六
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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